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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动态          2016 年 12 月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的最新监管：银发 [2016]306 号 

2016 年 11月 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的最新监管要求，并立即生效。

与之前的银发 [2013]168 号文相比较，新规统一了境内企业人民币及外币境外放款的余额控制，并

细化了操作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一最新监管将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的境外放款商业需

求。 
 

主要重点: 

 明确了境内企业人民币及外币境外放款的余额控制。最大放款数额不得超过放款人所有者权益的 30% (请

参见表格里“放款余额”项的详细公式) 。余额控制适用于所有的存量放款，不限币种。如果放款人总的

存量放款数额已超过余额， 新的放款将不获批准。 

 放款来源仅限于放款人的自有资金。个人资金或债务融资获得的资金不得用于放款。 

 每一笔境外放款业务在办理前，应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地方分支机构进行登记。 

 依据借款人的经营规模和实际用途，放款金额将被进行严格核查，以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放款利率、期限、展期方面的新要求包括： 

 放款利率不得为零 

 放款期限必须介于 6个月至 5年 

 每一笔放款可展期一次 

关于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的银发[2016]306 号和银发[2013]168 号之对比: 

要求 银发 [2016]306 号 （最新公布）  银发[2013]168 号 

合格性 中国境内放款人资质： 

• 在境内注册成立的公司（不适用于金融机

构），运营时间一年及以上 

境外借款人资质：  

• 必须与中国境内放款人存在股权关系  

中国境内放款人资质： 

• 在境内注册成立的公司（不适用于金融机构） 

  或  

• 一家具有地区总部且/或投资管理职能的牵头

公司，且通过境内人民币资金池已集中资金 

• 地方监管者规定的其他指引： 

• 中国境内放款人的注册资本必须根据批准的

计划 100% 到位 

• 中国境内借款人不得是列入中国人民银行严

格监管企业名单的企业 

• 财务报告中的净资产，净利润及净营运现金

流必须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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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银发 [2016]306 号 （最新公布）  银发[2013]168 号 

境外借款人资质 

• 无明确限制，一般来说海外借款人必须是中国

境内放款人同一母公司下的关联公司 

监管批准要求 • 需要提前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地方分支机构

登记 

• 无需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 

• 在特定城市需要在外汇管理局登记 

放款余额 • 引进了放款余额，用以管理境内企业的人民

币和外币境外放款  

• 境外放款余额上限 =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所有

者权益 × 宏观审慎调节系数 

• 企业境外放款余额 = Σ 境外放款余额 + Σ 提

前还款额× (1 + 提前还款天数 ÷ 合同约定天

数) + Σ 外币境外放款余额 × 币种转换因子. 

• 在任一时点，放款余额都不能超过其上限 

• 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宏观审慎调节系数设为

0.3，币种转换因子设为 0 

• 每 5 年对提前还款所占额度进行清零 

•  对境内企业境外放款无余额限制，但应最好

在地方监管者推荐的净资产范围之内 

资金来源 个人资金和债务融资获得的资金均不能作为资金

来源 

无明确限制。放款资金可来自于境内人民币资金池  

放款期限 • 放款期限原则上应在 6 个月至五年内。 超过 

5 年的应报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备案 

• 每一笔贷款仅能展期一次  

无明确限制 

放款用途 • 放款额度将会依据借款人的经营规模和实际

用途进行严格核查，以确保交易的真实合理

性  

无明确限制 

利率 • 符合商业原则的合理利率 

• 不允许零利率 

符合商业原则的合理利率 

放款逾期 如果放款逾期未归还，且放款人无法提供合理说

明，经办行应暂停为其办理新的境外放款业务，

并向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相关情况 

无明确限制 

 

摩根大通长期深耕于中国市场，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您提供最新的市场监管动

态，帮助您了解不断变化的监管格局，从而优化资金管理并助力业务发展。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资金业务销售经理或摩根大通客户代表。 


